
外師聘僱許可
線上申請系統說明會

相關資料下載14:00~14:30為等待與會者陸續上線時間，會暫

時關閉麥克風收音，沒有聲音是正常的喔！

為保持演講者報告時收聽品質，

進入會議室請先關閉 麥克風，

待Q&A時間再打開麥克風，

並利用舉手 功能提問。

國立中正大學外師審核小組諮詢電話05-2720411分機22309



申請文件審核要點

主講人：陳宜君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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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範例參考



審核要點

線上申請系統說明會



QR-CODE 文件上半

申請工作許可應檢附文件



申請單位名稱請使用全銜

校長 包含：特教資源體育、ＯＯ班…
不包含：幼稚園

申請單位地址（學校）

若回函不同地址時填寫

1.



每
項
務
必
填
寫
完
整



核對護照

依照職稱 申請單位實際工作地址

照實填
（共聘得0或主聘校支付）

2.

清晰
照片

每
項
務
必
填
寫
完
整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本國人
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
有效護照

或居留證
正反面影本



4.各年級班級數明細表



4.各年級學習總節數一覽表



5.機構立案證明影本
機構立案證明

由財團法人登記證書或
教育主管機關核發
之公文證明文件。

（若公文遺失者，經查詢教育部網站列於最近
一學年度學校名錄者，得予免附）

私立學校
僑民學校
需檢附



6.外師護照影本

依照外師護照
核對個人資料

核對國籍：護照國官方語言

核對效期：聘僱期間內有效



7.學歷證書影本

特殊情形:採認學校開立證明或成績單
（註明畢業日期/各學年）

a.真實性
b.有效性
c.實質性

審查性質



a.真實性

驗證外師是否真
畢業於該學校。



b.有效性

證書應列於教育
部外國大學參考

名冊內。



c.實質性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
得學位者，修習遠
距教學學分數不得
超過畢業總學分二

分之一。



8.任教資格證明

各國查核管道繁瑣

其25國需駐外館驗證
必要時需雇主協助提供資料佐證

僅接受該國主管機關核發教師證

不收臨時性/緊急性/短期教師證

（詳細請參照審查手冊）



9.半年內全國性無犯罪紀錄
行為良好證明
護照國申請

其25國需駐外館驗證

若已在他國工作
則他國申請。



9.半年內全國性無犯罪紀錄
行為良好證明

若已在台灣工作

則各縣市警察局

外事科申請。



駐外館驗證
其25國家分別為阿富汗、阿爾及
利亞、孟加拉、不丹、緬甸、柬
埔寨、喀麥隆、古巴、迦納、伊
朗、伊拉克、寮國、尼泊爾、尼
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塞內
加爾、索馬利亞、斯里蘭卡、敘
利亞、菲律賓、泰國、越南、馬
來西亞、印尼。



學歷證明

文件翻譯
任教資格 無犯罪紀錄證明

雇主所送文件倘非中英文
需檢附譯本（護照免附）



10.聘僱契約書（中英）

雙方訂定契約時：內容應載
明外師姓名、國籍、工作職
稱及內容、薪資、聘僱時間、
工作地點需符合工作地址等。



11.原聘僱許可函（展延/解聘）
申請展延案時，應從原聘僱許可函之聘僱訖日，接續展延申請案之申請聘僱起日

原迄日 新起日

2021年 2021年

聘僱許可函失效前
60天可申請展延。



11.雙方同意解約證明文件

內容應註明學校全銜、
外師全名、工作職稱、
終止解聘日。

若外師因其他因素無法
簽署解約書，需出示相
關證明(如.E-mail,SNS)
經外師同意並切結。



注意事項

線上申請系統說明會



清晰、完整、
等比、無變造為原則。

影像模糊、不可辨識、
殘缺扭曲、變造編修者
不予通過。

應備文件



1.用印原則(很重要)
雇主所檢附所有文件皆須加蓋單位章及負責人章。文件為影本者
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加蓋申請單位章及負責人章。

單位章(可替換)

負責人章

正本相符

與正本相符



學校關防章(很重要)

1.許可申請書。
2.外國人名冊。
3.契約書雙方簽署頁。

學校關防章
三份文件必蓋學校關防章：



其餘文件單位章(可替換)

總務處
嘉
義縣外師國

小

其餘文件以處室章：例如人事室、總務處、教務處、
學務處章可替代。

單位章(可替換)

正本相符

與正本相符

負責人章



聘僱契約書

1.雙方簽署頁必蓋學校
關防章、負責人章、
影本加註正本相符文
字。

2.契約內頁使用騎縫章、
處室章、系所章替代。

用印原則：



與正本相符

申請系統上線後如何用印呢？

上傳文件皆為需蓋下列三個印。



範例參考

線上申請系統說明會



新聘申請範例
To.外師審查小組From.申請端



新聘申請範例1.2.3.
申請許可書 外國人名冊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

外國人為護照/居留證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與正本相符



各班級數明細表 各班總節數一覽表 機構立案證明影本

外僑免附 外僑、高中免附 公立免附

立案證明

新聘申請範例4.5.

總務處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與正本相符



外師護照 學歷證書 任教資格

外僑免附

新聘申請範例6.7.8.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半年內無犯罪證明 契約書雙方簽署頁

新聘申請範例9.10.

與正本相符
總務處 與正本相符

其餘內頁均蓋騎縫章



原聘僱許可函

展延/解聘時應備文件
電子公文交換章免用印

何謂電子公文交換章？
政府機關公文系統以電子方式交換
機關之間公文，通常標示於公文副
本的字尾處。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放大版)



申請時間
項目 說明

新聘 建議應於起聘1個月前申請。

展延 應於期間屆滿日前60天內申請。

解聘 應於事實發生日算起7日內申請。

根據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



多久收到工作許可函？

初審3～5工作天

複審15～20工作天

依補件有無/收件量多寡

核發工作天數有調整。



常見問題
1.聘僱外師最長/最短時間為何？

2.外師護照效期或教師證效期不足（效期

截止日早於申請聘僱訖日）之處理方式？

3.共聘學校的應備文件都相同嗎？



常見問題
4.外師展延(已過聘僱迄日送件)太晚送還

可以展延嗎？

5.聘僱外師有什麼相關法規可以依據或參

考嗎？

6.許可函還沒下來，可讓外師先上課嗎？



疫情期間-注意事項

鑒於國際COVID-19疫情仍然嚴峻，為維護國內防疫安全
及確保國民健康，自1月15日起強化入境檢疫措施，旅客
除須檢附登機前3日內核酸檢驗報告外，亦須提供檢疫居
所證明（入境檢疫14天，以入住政府集中檢疫所或檢疫旅
館為原則；若選擇居家檢疫者，則須1人1戶且經切結）。
入境檢疫措施將由指揮中心視全球疫情及執行狀況適時滾
動式調整。



疫情期間-注意事項

南非疫情嚴峻且病毒出現變異，自1月14日零時起，14天
內曾有南非或史瓦帝尼旅遊史（含轉機）之旅客，比照自
英國入境或14天內具英國旅遊史者，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
檢疫所且採檢，並於檢疫期滿前再次採檢，檢驗結果陰性
後，返家接續完成7天自主健康管理。

旅客不需支付集中檢疫場所費用，請旅客誠實申報14日內
健康狀況及旅遊史，以確保其自身健康且共同維護國內防
疫安全。



請學校主動聯繫外國教師，要求確實落實
防疫作為，有關防疫措施將隨時依防疫需
求更新並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
球資訊網，請配合辦理。

疫情期間-注意事項

可將防疫隔離時間納入考量，
並提前提出聘僱許可申請。



報告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